
德财基〔2025〕审预字040号

关于常德经开区重点易涝区排涝能力建设工程预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局：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常德经开区重点易涝区排涝能力建设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预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由经开区产发局《关于常德经开区重点易涝区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产管项〔2023〕5号）、区农业局《关于常德经开区重点易涝区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德农发〔2023〕7号）文件批准立项。项目总投资为5408.27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区级财政预算。
本工程位于常德经开区三合垸排区。主要建设内容：东风河撇洪渠整治1条，长度为6.93km；邱家碈中心渠整治1条，长度为2.8km；新建邱家岗节制闸、幸福渠节制闸、幸福渠连通闸和三岗渠节制闸等。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常德经开区重点易涝区排涝能力建设工程》预算资料，包括预算送审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图册、预算书等资料；

2.关于常德经开区重点易涝区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分期实施建设的情况说明；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定》（SL328-2005）；
4.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等文件的通知》（湘水建管〔2015〕130号）；
5.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调整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湘水发〔2019〕6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办公厅《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安全生产措施费计算标准的通知》（办水总函〔2023〕38号）；

7.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水利厅办公室转发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安全生产措施计算标准的通知》（湘水办函〔2023〕24号）；
8.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关于发布二○二五年第七期建设工程材料市场综合价的通知》（常建价〔2025〕9号）、《关于发布二○二五年第一期安装工程材料市场综合价的通知》（常建价〔2025〕8号）及市场询价；

9.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常德经开区重点易涝区排涝能力建设工程预算，含工程费、前期费及不可预见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东风河撇洪渠及中心河土方工程，开挖土类级别调整，审减36.14万元；

2.东风河撇洪渠预制砼六角块护坡、沥青杉板伸缩缝、水工植草砖、草皮护坡等工程量多计，单价偏高，审减60.56万元；

3.东风河撇洪渠砼挡土墙定额子目更换，审减56.08万元；

4.中心河砼挡土墙定额子目更换、工程量多计，审减51.2万元；
5.中心河沥青杉板伸缩缝、泥结碎石路面工程量多计，审减8.6万元；

6.节制闸的土方工程开挖土类级别调整、粉喷桩定额子目调整及工程量多计、防护栏杆单价偏高等，审减12.99万元；

7.工程取费模板转换、材料价格偏高，审减25.89万元；

8.导流工程围堰部分，按建设单位意见，计取压实费用，不计算围堰拆除，审减7.81万元；

9.村道砼路面修复、原道路弃渣及弃渣处置费工程量多计，审减15.08万元；

10.施工仓库、办公、生活及文化福利建筑、其他施工临时工程费价格偏高，审减41.99万元；

11.工程保险费，按相关费率单列计算，审减2.17万元；
12.建设管理费按工程费基数计算，审减21.8万元；

13.工程建设监理费、工程勘测设计费、工程造价咨询费、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按工程费基数计算，审减160.08万元；
14.不可预见费按工程费的3%计算，审减87.86万元。
五、评审结论
本工程建设单位送审金额为37999534元（其中未评审金额1600640元），审定金额为30516415元（其中：工程费28488886元、前期费1172862元、不可预见费854667元），审减金额为5882479元，审减率16.16%。（详见附件）
六、相关事项说明及建议
1.该评审结论可作为常德经开区重点易涝区排涝能力建设工程招标上限值的依据。

2.本次预算中其他费用，建设征地移民补偿、环境保护工程投资及水土保持工程投资，因未提供相关资料，未评审，涉及金额约160万元。
3.工程弃土场暂定为高岭弃土场，其中东风河撇洪渠弃土运距暂定为6km，邱家碈中心渠弃土运距暂定为10km，结算时应提供过程性资料以及相关签证资料。
4.暂估价、暂列金额情况说明：

（1）施工临时道路（泥结碎石路面）参照类似项目，暂按50000元/km暂估计算；
（2）启闭机房（含钢筋混凝土砌体屋面及防水、装饰、门窗等）因设计要求不详，参照类似项目，暂按2500元/m2暂估计算；

（3）施工仓库因设计要求不详，参照类似项目，暂按200元/m2暂估计算。

5.本工程粉喷桩施工的水泥掺量暂按 66 kg/m计取。

6.本工程安全生产措施费约69万元已单独列项计取，结算时须提供符合水利工程安全生产管理要求的专项支出凭证及实施资料，作为费用结算的依据。
7.本工程相关前期费用暂按《关于明确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评审标准及实行PPP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打捆包干政策的通知》（德财函〔2018〕2号）文件计取，结算据实办理。
8.建设单位应加强本项目资金管控，避免超概。对于暂估、暂列金额应完善相关程序，项目额外需变更增加投资额的应按照德管办发〔2020〕5号文件履行变更程序后实施。
9.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加强单位工程验收及隐蔽工程验收管理工作，收集整理隐蔽工程量的相关报验申报资料、原始记录以及相关影像资料，以便办理结算。
七、评审人员
评审机构：常德市余翔工程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初审人员：潘文华、刘科廷    初审负责人：余翔
内审人员：元惠敏、杨洋      技术负责人：高绍娟          

项目负责人：梅智凯
2025年9月11日

附件：常德经开区重点易涝区排涝能力建设工程预算评审汇总表

附件：
	常德经开区重点易涝区排涝能力建设工程

预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评审内容
	送审金额
	审定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一
	工程费
	31673633 
	28488886 
	3184747 
	11.18%

	二
	前期费
	2991980 
	1172862 
	1819118 
	

	1
	建设管理费
	503163.00 
	284888.86 
	218274.62 
	1%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838606.00 
	331778.67 
	506827.12 
	暂按德财函〔2018〕2号文计算

	3
	工程勘测设计费
	1509490.00 
	444990.95 
	1064499.47 
	

	4
	工程造价咨询费
	97186.00 
	72743.99 
	24442.01 
	

	5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43535.00 
	38460.00 
	5075.08 
	

	三
	不可预见费
	1733281 
	854667 
	878614
	3%

	四
	其他费
	1600640
	
	
	未评审

	
	合计
	36398894 
	30516415 
	5882479 
	16.16%


备注：送审金额中其他费1600640元未评审，未计入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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